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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96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司法關說與妨害司法公正罪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刑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司法公信維持不易，特別是發生關說案時，都

將重創司法形象。有鑑於此，106 年由總統召開之司

法改革國是會議就曾決議增訂「妨害司法公正罪」，

期待能透過立法，杜絕不當司法關說。然而前車之

鑑不遠，日前臺灣高等檢察署對涉入司法請託關說

之調查報告，雖未盡完善，引發社會爭論，不論最

後結果如何，司法公正威信已再次受到重擊。 

嚴格來說，關說並無明確之法律定義，因為社

會現實運作型態複雜，「關說」究應如何定義，其牽

涉層面甚廣，為避免動輒得咎，亦須考慮人民有陳

情之基本權利，還有民意機關依法令質詢之權限。

而在現行相關規範之下，只有在關說、請託之際，

同時有以金錢或利益作為對價，方才會涉犯刑法之

賄賂罪或貪污治罪條例之貪污重罪。換句話說，如

果關說不涉及金錢利益，或是金錢利益與公務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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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行使間無對價關聯性，目前尚不能以刑事責任

相繩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法諺有云：「陽光是最好的警察」，司法關說既藉

不可見光之人情世故為手段，企圖影響個案之決定，

其最有效之規範方式即係強令其公開。 

在重人情世故之華人社會氛圍下，關說或美其名

謂關切者幾無所不在，故關說定義上應儘可能涵蓋最

大範圍。參酌遊說法第 2 條關於遊說之定義，司法關

說或可約略定義為「關說者意圖影響司法機關或檢察

機關對於裁判或處分之形成，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，

直接或間接向司法機關或檢察機關所屬人員表達意見

之行為」。具有民意基礎、代表特定民意團體者尚應受

遊說法之規範，而司法權之行使本應客觀中立，司法

人員自無由例外脫免受規範。 

另外，鑑於關說具私下請託及人情關係錯綜複雜

之特性，故於規範上不宜區隔被關說對象是否為個案

承辦人員（或是否違反職務），只要被關說者為司法機

關或檢察機關所屬人員即落入受規範對象，甚至可考

慮再擴大規範範圍，例如：檢察機關於「行政上」隸

屬於法務部，但法務部卻非檢察機關，即屬適例。 

惟上開司法關說定義範圍甚廣，恐於合憲性（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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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原則）審查上尚有疑慮，爰建議管制上應區分兩層

次：其一，符合司法關說者，課予其公開之義務；其

二，不公開者，方課予刑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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